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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辉

3月12日，一些微信群中流
传着几段视频，视频中称，漯河
市召陵区邓襄镇尚庄村，有人贩
子偷小孩未果。闹得人心惶惶，
然而经过记者证实，事情真相并
非如此。

几段视频在朋友圈流传

3 月 12 日下午，记者在微信
朋友圈里看到几段视频，其中一
段视频大约14秒，视频中一名女
子边拍摄边说：“人贩子偷小孩
呢，人贩子跑了，小孩被扔这儿
了。”视频中有一辆“豫L”牌照的
警车，女子也是本地口音。

记者注意到，这几段视频引
来不少网友转发，有的还配有文
字说明“邓襄尚庄偷小孩的……
请看好自家孩子，亲自接送，不
凑热闹，不贪便宜，碰到行为可
疑的人及时报警。”

“偷小孩”之说系断章取义

事情真相究竟怎样？3月13
日上午，记者联系上了市公安局
天桥分局邓襄社区警务中队。

“咦，事情明明不是这样的
啊！”一听记者提起此事，处理

此事的郭警官说，3月12日早上
8点10分，他们接到尚庄村民报
警称，村里有一名男孩童童（化
名）走失，他们5分钟后赶到现
场。经了解，童童7岁，跟着奶
奶住，父母刚去外地打工没几
天，孩子目前上小学一年级。

据童童的奶奶说，童童早上
7点多去学校上学，学校就在村
子东北角，可学校老师却说孩子
没到校。听到这，她慌了，四处
找，由于不会用手机，就请村民
帮忙拨打“110”报警。

郭警官和同事一边安抚她的
情绪，一边赶紧到学校了解情
况。学校门口的视频监控显示，
童童到校门口后，又折返回去
了。民警随即在村里展开排查，
20 多分钟后，在一条小巷的院
子里发现了正在方便的童童。

民警询问他时，童童说有人
捂住他的嘴把他带走了。民警又
问他是否看清楚当事人的面貌，
孩子说的内容前后不一致。

最后，民警调查后得知，童
童是因为头天晚上未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害怕老师批评，不敢
去上学，而返回村里玩耍。

“现场围观了不少人，可能
是有人听到孩子的讲述后，用手
机拍了视频，没弄清真实情况，
就发出去了，没想到会引起轩然
大波。”郭警官说。

昨天上午 10 点多，市公安

局天桥分局通过官方微博对外发
布消息：“在微博、微信群中，
传播着一段声称召陵区邓襄镇某
村‘人贩子拐卖小孩’的短视
频。经辖区公安机关调查核实，
该视频与真实情况不符，视频中
涉及的小孩张某在外玩耍已被家
人找到，目前一切正常。请大家
不信谣不传谣，文明上网。”

这些视频咋传那么快？

此次风波在引起网友关注的
同时，也引发大家的思考：这样
几段视频，并附带未经证实的文
字说明，为何被大肆转发？

我市一家视频网站工作人员
说，对猎奇的、有冲击力的、颠
覆平时观感的内容，人们会更感
兴趣并有更强的分享意愿，这是
规律。另外，小视频通常是使用
手机拍摄，画面中没有关于时
间、地点、事件的权威信息，而
且时间又短，也没有像文章一类
的关键词，因此不好把控。微信
小视频有的只有几秒钟，拍摄和
发送都由用户完成，几乎无法约
束，这也容易被钻空子造谣。

我市网络监管部门相关人士
呼吁，对于没有消息来源的，或
者未经证实的、耸人听闻的小视
频，广大网友一定要核实清楚，
自觉抵制虚假信息，不予转发，
做到文明上网。

朋友圈几段视频闹得人心惶惶 原是真相被曲解

有人偷小孩？听听民警咋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接到快递员电话时，我不在
家，他说把快递给我放到小区的
寄存点，我同意了。但我去拿时
东西却不见了，遇到这种情况只
能自认倒霉吗？”3月11日，网友
“向阳花”在朋友圈吐槽。

3 月 13 日，网友“向阳花”
告诉记者，她住在市区辽河路嵩
山小区。最近，她网购了一件价
值 150 元的物品。3 月 11 日上
午，她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当时
她正在单位开会，就同意快递员

把物品暂时放在小区的快递寄存
点。但没想到下午她去取快递
时，东西不见了。“我们小区的
快递如果不能及时下楼取的话，
一般都临时放在门口的一个石墩
上。”网友“向阳花”告诉记
者，因为小区没有监控设备，门
卫一般也不负责看管快递。所以
快递丢了，就无从查找。

该小区门卫告诉记者，他并
不负责看管快递，对于不能及时
取走的快递，都是由业主和快递
员协商怎样存放。一般情况下，
快递员也不会跟他做特别的交
代。出现快递丢失的情况，他也
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快递员则表示，他当时确实

把快递放在小区门口的石墩上
了。至于为何后来找不到了，他
也没办法弄清楚。

针对网友“向阳花”的遭
遇，究竟谁应该承担责任呢？

河南澜业律师事务所的李凯
律师表示，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
定，快递公司在接到快递单后，
便承担着将物品安全送达客人手
中的义务。如果因快递公司将物
品放在别处而导致物品丢失，则
快递公司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但
是，从民法的角度来说，快递员
如果是征得购买人同意后将快递
存放在某个地点的，那么从存放
开始，快递的情况就应由购买方
自己负责。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3月13日，网友“听风”
在朋友圈发消息说：“在五一
路社区前进北巷，一位六旬
老人为九旬的父亲剪脚趾
甲，场面温馨感人。”

网友“玉兰”：父母若安
好，便是艳阳天。父母养我
们长大，我们照顾他们变老。

网友“风中鹤”：我父
母今年 70 多岁，我从来没
有为父母剪过指甲，更别说
脚趾甲，很惭愧！

网友“活力满满桃子
妈”：愿现世安稳，岁月对
你温柔以待。

3月13日，阳光洒满大

地，天气晴好。记者在五一
路社区前进北巷看到，一位
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抬着一位
老人的脚剪脚趾甲。她叫胡
秀珍，今年 64 岁。坐在老
年手推车上的是她的父亲，
已 94 岁 高 龄 。 91 岁 的 母
亲，则在一边站着晒太阳。

胡秀珍告诉记者，她现
在跟父母住在一起，就是为
了能更好地照顾父母。“想
多陪陪老人。”胡秀珍说，
她有一个女儿，已成家立
业。当天吃过午饭后，她和
母亲看天气晴好，便带父亲
一起到巷子里晒太阳。给父
亲剪脚趾甲，是作为子女应
该做的。

五一路社居委主任李爱
红说，胡秀珍的行为是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孝道的典型体
现，值得每位子女学习，值
得鼓励和弘扬。

六旬老人为九旬父亲剪脚趾甲

父母若安好 便是艳阳天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于文博

3月13日，网友“福星
高照知足常乐”在朋友圈发
消息称：“一位老太太在河
边洗脚垫时，不小心滑入水
中，多亏附近热心市民将她
救了起来。”

昨日，记者与网友“福
星高照知足常乐”取得 le
联系。他告诉记者，3月12
日上午 10 点 40 分，他在市
区太行山路沙河桥东的河北
岸的河堤上散步时，见到了
这一幕。

“我过去时，看到两位
男士扶着一位 70 多岁的老
太太，老太太身上的衣服都
湿了，头发上的水还在往下

滴。一打听才知道，老太太
独自在河边洗脚垫，洗完起
身时，一不小心滑入水中，
附近几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
赶 了 过 来 ， 将 她 拉 了 上
来。”网友“福星高照知足
常乐”说，老太太可能吓着
了，在河边坐了一会儿，才
缓过来劲儿。大家说要打

“120”，但被她制止。
大家把她搀到河堤的长

椅上，老太太坐了几分钟
后，情绪稳定后，便起身向
大家致谢，然后离开了。

“老太太这么大年龄了
还去河边洗衣物，真是太危
险了。”网友“福星高照知
足常乐”说，“去河边洗衣
服，既不环保，也不文明不
安全，尤其是老年人更要当
心，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
以免发生意外。”

老人掉河里 众人齐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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